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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委托，本公司定于2016年6月17
日下午2时30分在杭州市环城北路305
号耀江发展中心3A层举行拍卖会。

一、拍卖标的：“浙江嘉远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债权资产”，转让标的债权本金
2369 万元，利息 84.52 万元，本息合计：
2453.52 万元（截止至2015 年5 月5 日）。
竞买保证金500万元。

标的采用有保留价的增价拍卖方
式。

二、竞买资格：该资产的交易对象为
中国境内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其他
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
人，交易对象不得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
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
理公司工作人员等其它中介机构关联人

员，以及现行法律法规禁止参与竞买的
其他主体。

三、展示、报名：即日起接受咨询，展
示并提供相关资料。有意竞买者须确保
在 2016 年 6 月 17 日上午 10 时前交纳保
证金，凭银行进帐单办理报名竞买登记
手续。

四、与本标的相关人员【案件当事
人、担保物权人（质押权人）、优先购买权
人等】届时参加拍卖会，缺席将丧失相关
权利。

五、报名、咨询、拍卖地址：杭州市环
城北路305号耀江发展中心3A层，?联系
电话：85786515,（胡）。

浙江文华拍卖有限公司
2016年6月8日

拍卖公告
遗失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施

学 渊 律 师 执 业 证 一 本 ，执 业 证 号
13301201310105907，流水号 10319773，声
明作废。

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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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浙0102民初211号
杭州天鑫汇科技有限公司、廖其春：本院受理原告金

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上城小微企业专营支行诉被告
杭州天鑫汇科技有限公司、廖其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102民初21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1118号

张宝全、凌静、何克泰、李欣欣：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合议庭通知、举证
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的次日
上午9时4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12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1895号

杭州千度服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陈君君、曹飏
诉你联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合议庭通知、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的次日上午9时15分（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12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2039号

万献明、叶海娟：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合议庭通知、举证通知书、应
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的次日上午9
时4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12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5470号

周娟、李元丙：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
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有关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天（遇节假日顺延）
上午九点十五分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3民初1327号

杭州江涛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黄清华诉
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公司送
达有关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
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
天（遇节假日顺延）上午九点十五分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本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2488号

陈淑华：本院受理原告重庆阿里巴巴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诉
被告陈淑华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
定于2016年9月19日下午15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2142号

周唐：本院受理原告重庆阿里巴巴小额贷款有限公
司诉被告周唐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9月19日下午14时30
分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2466号

刘益赛：本院受理原告重庆阿里巴巴小额贷款有限
公司诉被告刘益赛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9月19日下午
14时45分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1679号

任佳：本院受理原告朱云坤诉被告徐烨、任佳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
定于2016年9月21日上午9时在杭州市东郊监狱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2229号

嘉兴嘉杭广告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浙江大华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嘉兴嘉杭广告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9月22日上午10时
45分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1655号

陈琦琦、丁桔：本院受理原告黄硕诉被告陈琦琦、
丁桔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9月19日下午14时
45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2286号

上虞中新化工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中控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上虞中新化工有限公司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
2016年9月20日上午8时40分在本院浦沿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2105号

陆伟江、俞红华：本院受理原告洪伟诉被告陆伟江、俞红
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
院定于2016年9月20日上午9时在本院浦沿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1871号

李叔来：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振泰担保有限公司诉被告
李叔来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
定于2016年9月27日下午15时30分在本院浦沿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1914、1915号

阮燕、伏德武、沈春香、阮永夫：本院受理原告来长法
诉被告阮燕、伏德武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来长法诉被
告沈春香、阮永夫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9月28日下午14
时45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2016）浙0108民
初1914号案件，于2016年9月28日下午15时在本院第五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2016）浙0108民初1915号案件，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903号

王锋：本院对原告张耀元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
（2016）浙0108民初903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1887号

赵维刚、王胜：本院对原告浙江东方燃料有限公司
诉你们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16）浙0108民初
1887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1932号

北京艳阳四季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粮集
团有限公司诉被告北京艳阳四季商贸有限公司、杭州阿
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9月14日上午
9时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91民初244号

戴小丽：本院受理原告金张泉诉被告戴小丽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
浙0191民初24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91民初577号

林平雷：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世茂置业有限公司
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6 年 9 月 20
日上午9：30在本院二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商初字第3956号

方铿、吴晓红、何宁军：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民泰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富阳支行诉被告方铿、吴晓红、何
宁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富商初字第3956号民事判决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来本院（2号楼，301办公
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2465号

富阳市荣利物资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富阳工贸资
产经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诉被告富阳市荣利物资有限公司房
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
2016年9月13日9时在本院第17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4153号

徐炳南、严恵芬：本院受理原告朱丙荣诉徐炳南、严
恵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
网查询告知书等。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
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9月21
日上午9：15在本院审判大楼第二十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4282号

叶柯梁：本院受理原告浙江耐鑫物联网金融信息服
务有限公司绍兴分公司诉被告叶柯梁追偿权纠纷一案，
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自发出本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
内。本案定于2016年9月21日上午10：00在本院审判大
楼第二十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4155号

徐炳南、严恵芬：本院受理原告杨爱敏诉徐炳南、严
恵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
网查询告知书等。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
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9月21
日上午9：30在本院审判大楼第二十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场民初字第131号

刘鑫：本院受理原告裘益军诉刘鑫离婚纠纷一案。
现该案已经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富场

民初字第13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准许原告裘
益军与被告刘鑫离婚。本案受理费300元，由原告裘益军
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及诉讼费用缴纳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商初字第4433号

叶剑、何小云：本院对原告孙爱君诉被告叶剑、何小
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5）杭富商初字第443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商初字第4451号

徐献昌、柳兰英：本院对原告陆中民诉被告徐献昌、
柳兰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5）杭富商初字第445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商初字第3973号

周振叶：本院对原告李田锋诉被告周振叶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富
商初字第397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周
振叶归还原告李田锋借款本金35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10日内付清。二、被告周振叶支付原告李田锋逾期借
款利息（以借款本金35000元为基准，自2015年11月24日
起至借款本金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
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
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675元，由被告周
振叶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及诉讼费用缴纳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2566号

富阳万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胡玉根、胡满梅、宋璐、
何玉生、丁宇伟、王毅红、富阳市美乐家洁具厂、张文淼、桐
庐君杰置业有限公司、徐耀庚、白兰花、黄爱平：本院受理
原告富阳市阳光担保有限公司诉被告富阳万通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胡玉根、胡满梅、宋璐、何玉生、丁宇伟、王毅红、
富阳市美乐家洁具厂、张文淼、桐庐君杰置业有限公司、
徐耀庚、白兰花、黄爱平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
险告知书、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
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证据材料。原
告富阳市阳光担保有限公司诉请：判令：1、被告富阳万通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向原告支付担保代偿款2050399.38
元，及自代偿次日起至款项付清日止的逾期利息（暂计算
至2016年3月24日止的逾期利息为118923.16元），并支
付原告为实现债权所支付的律师费5000元；2、被告胡
玉根、胡满海、宋璐、何玉生、丁宇伟、王毅红、富阳市美
乐家洁具厂、张文淼、桐庐君杰置业有限公司、徐耀庚、
白兰花、黄安平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
诉讼费用由各被告共同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将于2016年9月18
日下午14：30在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二十号法庭公
开审理此案。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3084号

富阳市宝意物资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富阳市金
昌纸业有限公司与被告陈美琴、沈柜红、富阳市宝意物资
有限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告

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证据材料等。原告富阳市金昌
纸业有限公司诉请：1、被告陈美琴、沈柜红向原告支付代偿
款4465278.01元，支付利息182315.77元（暂算至2016年3
月10日），之后至判决确定履行日止的利息以4465278.01
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计算；2、被告富阳市宝意物资有限公
司对被告陈美琴、沈柜红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承担清
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及保全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将于2016年
9月9日上午9：00在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十八
号法庭公开审理此案。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1996号

杭州佰兹尼电器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杭州锐拓科
技有限公司富阳分公司诉你企业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11民初1996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杭州佰兹尼电器有限公司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杭州锐拓科技有限公
司富阳分公司归还借款本金人民币340000元并支付逾
期利息（以本金340000元为基数，自2015年11月7日起
按月利率12.5‰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暂算至2016年2
月28日为13600元）；二、被告杭州佰兹尼电器有限公司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杭州锐拓科技有限公
司富阳分公司支付违约金68000元；三、原告杭州锐拓科
技有限公司富阳分公司就第一、二项中的债权可在被
告杭州佰兹尼电器有限公司所有的奔驰牌汽车（型号
为WDDNG9FB，车辆牌号为浙AD0D95，发动机号为
27297431891116，车架号为 WDDNG9FB9BA413925）
折价或变卖、拍卖所得的价款中享有优先受偿的权
利。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
7624元（预收7630元），减半收取3812元，由被告杭州
佰兹尼电器有限公司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2331号

杭州佰兹尼电器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嘉兴市菲尔琪
工程材料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11民初2331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被告杭州佰兹尼电器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嘉兴市菲尔琪工程材料有限公司
支付货款人民币248000元及利息损失（以248000元为基
数，自2016年3月21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
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020元，减半收取2510
元，由被告杭州佰兹尼电器有限公司负担。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新商初字第947号

戴悦坤：本院对原告陈方龙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富新商初字
第94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戴悦坤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陈方龙归还借款本金人民币
60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260元（以本金600元为基数，自
2015年5月16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
2016年4月11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
案受理费50元，由被告戴悦坤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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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条件

基本号和生肖码全部按位相符

6位基本号按位相符

5位基本号按位相符且生肖码也相符

5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符

4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符

3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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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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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金

0元

0元/注

10000元/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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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元/注

5 元/注

福彩 6+1

未中出奖金4376.4243万元滚入下期一等奖。本信息若有误
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6月6日

第2016065期 投注总额：673108元

基本号 生肖码

中奖号码:(排序） 5 1 6 0 0 7 猪

福彩15选5

常规号 (无需排序)

第2016151期 投注总额：560730元

01 04 10 11 12

奖池累计90.1319万元滚入下期。关注开奖信息，请关注
浙江福彩官方微信（zjflcp）。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
准。 2016年6月6日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奖条件

中5连4（常规）

5个号全中（常规）

中任意4个号（常规）

中奖注数

0

44

3844

奖金

0元

4457元/注

10元/注

福彩3D 第2016151期

浙江销售2829702元，返奖额883992元。“七乐彩”亿元
派送6月4日开始，每期200万，连续35期，详见浙江福
彩网。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6月6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7322338元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新投注方式中奖额为􀏑7198元

浙江中奖注数

707

409

0

每注奖额(固定)

1040元

346元

173元

3 3 6

福彩七乐彩
第2016065期 投注总额：12341328元

基本号(● ) 特别号(★)

中奖号码: 06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中奖条件

●●●●●●●

●●●●●●★

●●●●●●

●●●●●★

●●●●●

●●●●★

●●●●

中奖注数

1注

25注

297注

1725注

11319注

28475注

137317注

奖金

7915476元/注

16659元/注

2804元/注

200元/注

50元/注

10元/注

5元/注

本期我省中1注一等奖（丽水）。下期派奖金额900万元
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6月6日

02 15 18 22 23 24 30

序号

1

2

3

债务人

温州禾瑞科技有限公司

温州耀芾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骊谷服饰有限公司

本金

1397.00

883.00

730.00

利息

416.87

207.95

140.99

本息总计

1813.87

1090.95

870.99

保证人

温州新特制衣有限公司、温州市普莱斯鞋业有限公司、姜胜国、曹杏尘

温州市鹿城森狼鞋业有限公司、温州鸿德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周显华

温州市瓯海富宏达鞋业有限公司、郑瑞明、陈小兰

抵押物

温州市车站大道金鳞花苑2幢112室的商铺，温州市鹿城区万源路上田小区19幢1111室，温州市车站大道金鳞花苑1幢1004室的房屋，温州市鹿城区十八家路37弄1号208室 温州市鹿城区大南路锦春大厦3幢503室的房屋。

鹿城区市府路丽景花苑20幢802室

温州市划龙桥路清晖园2幢1001室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
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黄道海）签
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温州禾瑞科技有限公司
等3户债权（包括主债权、担保债权以及相关权利权益，截止处置基准日2016年3月31日，我公司对温州禾瑞科技
有限公司等3户债权总额为3775.81万元，具体详细信息见附表），该债权依法通过淘宝竞价方式转让给杭州坤盛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你们向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若
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

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
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杭州坤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 6月 8日

截至2016年3月31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